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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首个无人驾驶重卡跨盟市远程商业化试点落地
呼和浩特讯 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公

安厅、交通运输厅联合颁发我区首个无人
驾驶重卡跨盟市远程商业化试点资质，标
志着自治区在干线无人货运商业化领域取
得实质进展。该试点在巴彦淖尔市甘其毛
都口岸至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等区域展开，
为自治区“口岸枢纽—工业腹地”的干线货

运走廊建设树立了新标杆，将进一步推动
智能网联相关产业链延伸拓展。

开展无人驾驶重卡跨盟市远程商业化
运营是自治区建设绿色智慧交通和大通道
货运智能驾驶的重要举措。依据《内蒙古
自治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
和商业化试点管理办法（暂行）》，本次试点

在甘其毛都口岸至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等
核心工业运输通道开展，精准对接区域大
宗货物运输需求，实现“一证通行”巴彦淖
尔、乌海、鄂尔多斯等多个盟市。本次试点
路线途经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国道及矿区
周边等复杂环境，测试车辆配备多传感器
融合感知系统，可完成自动变道、匝道汇入

等核心操作，能充分适配口岸至腹地大宗
货运场景。

下一步，自治区工信厅将与有关部门
紧密合作、高效联动，强化工作推进机制，
全力推动无人驾驶重卡跨盟市远程商业化
试点项目落地见效。

（康丽娜）

宣传活动接地气 平安守护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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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素养，有效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近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五原县大队民辅警走进辖区农村，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
民辅警依托交通主题广场宣传阵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现场答疑等方式，向村民重点讲解骑
乘摩托车和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农用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等违法行为的危害。同时，民辅警现场解
答驾驶证换证、车辆年检、违法处理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让宣传更接地气、更暖民心。 张晨芳 摄


